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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災害防救督導計畫 
101年 8月 8 日府消資字第 10135127400 號函頒訂定 

104年 12月 2日府消資字第 10438846600 號函修正 
111年 2月 10日府消資字第 1103004990號函修正 

壹、 依據： 

一、 臺北市災害防救規則第十九條。 

二、 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貳、 目的：災害應變中心一級、二級開設及災後復原期間，為瞭解災

前整備、災中應變、災後復原情形，並督促落實災害防救

措施執行，以提升災前整備、災中應變及災後復原效能，

特訂定本計畫。 

參、 督導編組： 

一、 本府督導編組： 

（一） 督導官： 

1. 災前整備及災中應變督導：由本府副秘書長及技監、參事

、顧問等相當層級人員擔任(附件1)。 

2. 災後復原督導：由本府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技監

、參事、顧問等相當層級人員擔任(附件2)。 

（二） 督導人員：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本市災害防救辦公

室派員擔任，隨同督導官前往本府相關防救災編組單位檢核

災前整備、災中應變、災後復原情形，並記錄檢核查證結果

。 

（三） 隨行人員：由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調派災情勘查車及人員隨

行。 

二、 一級機關督導編組(二級抽檢)：由本府各一級機關指派簡任層級

以上人員(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工安處十二職等以上

人員)擔任督導官，督導成員編組、任務及督導項目由各機關自

行訂定。 

三、 二級機關督導編組(三級抽檢)：由本府各二級機關或本市各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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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派主任秘書、專門委員或副總工程司以上層級人員(臺北市

動物保護處指派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擔任督導官，督導成員編組

、任務及督導項目由各機關自行訂定。 

肆、 督導時機：災害應變中心一級、二級開設及災後復原期間。 

伍、 督導重點： 

一、 本府所屬各機關暨其所屬單位災害防救工作整備情形。 

二、 本府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各防救災編組單位人員報到、整備及運作

情形。 

三、 本府所屬各機關暨其所屬單位執行搶(救)災情形。 

四、 本市受災地區應變及災後復原執行情形。 

五、 其他有關本市災前整備、災中應變及災後復原等事項。 

陸、 督導方式： 

一、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以上開設時，本府督導編組之督導官得視

需要不定時前往本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及各防救災編組單位督

導、抽檢防救災整備及搶救情形，並配合各式督導檢核表(附件

3~7)進行檢核。 

二、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以上開設時，各一級及二級機關之督導官

應實地檢核所屬各單位之防救災整備及搶救情形，檢核表由各機

關自行訂定。 

三、 災害發生時，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得

視需要共同派員至災害現場實地查證搶（救）災情形，並將查證

結果通知各相關單位及提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之工作會報。 

四、 當災害結束並進行災後復原階段，各防災編組單位應進行災情盤

點，並將預定復舊進度提送本府消防局，俾使本府能確實掌握災

損情形，各災後復原進度如有執行困難，得由本府副市長、秘書

長、副秘書長及技監、參事、顧問等相當層級人員率本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及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人員前往本市各區視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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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形，鼓舞各防救災編組單位人員士氣，及督導各受災項目災

後復原進度，並配合「災後復原督導檢核表」進行檢核（附件8

），以加速災後復原效率。 

柒、 獎懲： 

一、 一級抽檢結果由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於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一

週內函請各相關機關就實際出(不)力人員予以獎懲。 

二、 二級及三級抽檢結果由各相關機關依權責辦理獎懲。 

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或補充之。 

附件1、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督導編組表（災前整備及災中應變督導） 

附件2、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督導編組表（災後復原督導） 

附件3、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督導檢核表 

附件4、臺北市政府抽水站、閘閥門、疏散門督導檢核表 

附件5、臺北市政府移動式抽水機部署督導檢核表 

附件6、臺北市政府辦理疏散避難及安置督導檢核表 

附件7、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督導檢核表（其他類） 

附件8、臺北市政府災後復原督導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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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督導編組表（災前整備及災中應變督

導） 

組別 行政區 督導官 
督導 
人員 

車輛 

第一組 
中正區 
文山區 
萬華區 

副秘書長及
技 監 、 參

事、顧問等

相當層級人
員 

本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

會及消防局

派員 

消防局第一大隊指派 

第二組 
大安區 
信義區 
南港區 

消防局第二大隊指派 

第三組 
中山區 
松山區 
內湖區 

消防局第三大隊指派 

第四組 
大同區 
士林區 
北投區 

消防局第四大隊指派 

 

附件2、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督導編組表（災後復原督導） 

組別 行政區 督導官 
督導 

人員 
車輛 

第一組 文山區 

副市長、秘

書長、副秘

書 長 及 技
監、參事、

顧問等相當

層級人員 

本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
會及消防局

派員 

消防局第一大隊指派 

第二組 大安區 消防局第二大隊指派 

第三組 信義區 消防局第二大隊指派 

第四組 內湖區 消防局第三大隊指派 

第五組 大同區 消防局第四大隊指派 

第六組 南港區 消防局第二大隊指派 

第七組 
中山區 
松山區 

消防局第三大隊指派 

第八組 
萬華區 
中正區 

消防局第一大隊指派 

第九組 
士林區 
北投區 

消防局第四大隊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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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督導檢核表 

災害名稱  督導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督導官    督導地點     災害應變中心 

督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檢核項目及結果：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檢核建議 

一 
應變中心是否於規定時

間開設 

□ˇ 

□Χ 
 

二 
各編組人員是否於規定

時間內進駐 

□ˇ  

□Χ 
 

三 
應變中心資通訊設備是

否運作良好 

□ˇ  

□Χ 
 

四 
是否依規定召開災害應

變中心之工作會報 

□ˇ  

□Χ 
 

五 
各編組人員是否熟悉任

務 

□ˇ  

□Χ 
 

六 災情管制處理是否妥適 
□ˇ  

□Χ 
 

七 
災情是否定時統計彙報 

(2時.5 時.8時.11 時) 

□ˇ  

□Χ 
 

綜合或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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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臺北市政府抽水站、閘閥門、疏散門督導檢核表 

災害名稱  督導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督導官    督導地點  

督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檢核項目及結果：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檢核建議 

一 維修保養紀錄是否完備 
□ˇ  

□Χ 
 

二 
疏散門是否依規定時間

啟閉 

□ˇ  

□Χ 
 

三 
疏散門/閘閥門運轉是否

正常 

□ˇ  

□Χ 
 

四 水位監控系統是否正常 
□ˇ  

□Χ 
 

五 
抽水機組/發電機組運轉

是否正常 

□ˇ  

□Χ 
 

六 
撈污機組運轉是否正常/

垃圾是否清理 

□ˇ  

□Χ 
 

七 燃油儲量是否足夠 
□ˇ  

□Χ 
 

綜合或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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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臺北市政府移動式抽水機部署督導檢核表 

災害名稱  督導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督導官    督導地點  

督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檢核項目及結果：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檢核建議 

一 
是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

部署 

□ˇ  

□Χ 
 

二 
臨時抽水機具數量是否

充足 

□ˇ  

□Χ 
 

三 人員數量是否充足 
□ˇ  

□Χ 
 

四 
抽水機及管線布置是否

妥適 

□ˇ  

□Χ 
 

綜合或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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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臺北市政府辦理疏散避難及安置督導檢核表 

災害名稱  督導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督導官    督導地點  

督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檢核項目及結果：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檢核建議 

一 是否掌握保全戶清冊 
□ˇ  

□Χ 
 

二 
達到警戒值是否勸導疏

散 

□ˇ  

□Χ 
 

三 

是否依規定張貼經警戒

區域範圍公告並執行現

場警戒 

□ˇ  

□Χ 
 

四 緊急安置情形是否良好 
□ˇ  

□Χ 
 

五 
救濟物資種類、數量是否

足夠 

□ˇ  

□Χ 
 

六 受災民眾接運是否完善 
□ˇ  

□Χ 
 

綜合或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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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督導檢核表（其他類） 

災害名稱  督導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督導官    督導地點  

督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檢核項目及結果：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檢核建議 

一  
□ˇ  

□Χ 
 

二  
□ˇ  

□Χ 
 

三  
□ˇ  

□Χ 
 

四  
□ˇ  

□Χ 
 

五  
□ˇ  

□Χ 
 

六  
□ˇ  

□Χ 
 

七  
□ˇ  

□Χ 
 

綜合或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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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臺北市政府災後復原督導檢核表 

災後復原督導檢核表 

作業 

編號 
項目 復舊進度是否於規定時限內 檢核建議 

1 

交通 

（道路、橋樑） 

搶修 

（工務局-新工處） 

□符合 

 

□不符合 

 

2 
停水搶修 

（北水處） 

□符合 

 

□不符合 

 

3 
電力搶修 

（產業局） 

□符合 

 

□不符合 

 

4 
瓦斯管線搶修 

（產業局） 

□符合 

 

□不符合 

 

5 
垃圾清理作業 

（環保局） 

□符合 

 

□不符合 

 

6 
鄰里公園復原 

（民政局） 

□符合 

 

□不符合 

 

7 
廣告招牌掉落處理

（發展局）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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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復原督導檢核表 

作業 

編號 
項目 復舊進度是否於規定時限內 檢核建議 

8 
房屋受損處理 

（發展局） 

□符合 

 

□不符合 

 

9 
積淹水抽排作業

（水利處） 

□符合 

 

□不符合 

 

10 
樹木倒塌處理 

（公園處） 

□符合 

 

□不符合 

 

11 
學校環境復原 

（教育局） 

□符合 

 

□不符合 

 

12 
河濱公園清理作業

（水利處） 

□符合 

 

□不符合 

 

13 
列管 65條產業道路

搶修(大地處) 

□符合 

 

□不符合 

 

 


